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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明 

1.本案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； 

2.本案基于真实案件改编，所属公司名称和人名均为虚构； 

3.模拟法庭各参赛队应根据下列事实，分别从原告和被告角度撰写一

审开庭审理的代理意见，并参加庭审； 

4.当事人对管辖权程序性问题没有争议，案件事实真实性经双方认可； 

5.请分别作为原告恒远公司与被告君度投资公司、君度环保公司的代

理人发表代理意见； 

6.模拟法庭中不再具体区分君度投资公司、君度环保公司各自委托的

代理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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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度环保公司、恒远公司、树园公司系君度科技公司的股东，分

别持股 60%、10%和 30%，君度环保公司系 A 股上市公司。君度科技

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。2018 年 8 月 1 日君度环保公司与恒远公

司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约定恒远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出资额全部

转让给君度环保公司，作价 1000 万元。协议约定，该合同由双方法

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时成立，在君度环保公司非公开发行获得中

国证监会批准且募集资金到账后生效。 

 2018 年 10 月，君度环保公司发布关于拟收购君度科技有限公司

40%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，公告称拟用 4000 万元收购君度科技公司

小股东恒远公司与树园公司持有的 40%的股权。2019 年 3 月 1 日君

度环保公司获得证监会发行批文。 

 2019 年 2 月 12 日，君度环保公司的控股股东君度投资公司与恒

远公司签订《协议书》，约定： 

1. 恒远公司在君度科技公司的股东会表决中应同意君度环保公

司对君度科技公司的增资至 1 亿元人民币提案，并放弃其作为

股东对君度科技公司同比例增加注册资本金的权利； 

2. 恒远公司放弃其持有君度科技公司 100 万元的股权及 900 万元

增资认缴权； 

3. 君度投资公司对恒远公司此前与君度环保公司的上述行为所

产生的对价款 1000 万元的支付承担担保责任。如君度环保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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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未能支付，君度投资公司将补足支付全部对价款； 

4.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生效。本协议的法律效力不受恒远公司与君

度科技公司或君度环保公司在本协议签署之日后签署的其他

协议包括但不限于《终止协议》等的任何影响，本协议约定不

以后续协议的生效与否或执行情况而变动； 

5. 本协议不可撤销，双方须严格按协议约定执行。 

恒远公司主张虽然《协议书》上标记签订日期为 2 月 12 日，但实

际是于 2 月 13 日签订的，对此君度环保公司不予认可。 

 2019 年 2 月 13 日，君度环保公司与恒远公司签订了《终止协议》，

约定： 

1. 双方一致同意，终止 2018 年 8 月 1 日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合同》

的生效和履行，即本终止协议签署时，原股权转让合同即行终

止（解除），无论原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成立、生效和履行。 

2. 双方彼此之间基于原股权转让合同的权利、义务关系自行消灭。

双方一致同意，对于原股权转让合同订立、执行过程中各自的

任何形式的损失均由双方自行承担，在原股权转让合同终止后

（即本终止协议签署后）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或赔偿责任。 

3. 本终止协议自双方签署后即行生效。 

 2019 年 4 月 1 日，君度科技公司召开股东会，君度环保公司、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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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公司与树园公司均派员参加，并一致作出决议如下： 

1. 同意公司增资至 1 亿元人民币； 

2. 恒远公司放弃优先认缴权，转由君度环保公司认缴，君度环保

认缴 6300 万元； 

3. 树园公司认缴 2700 万元。 

4. 树园公司将持有的 300 万元股权与 2700 万元优先认缴权转让

给君度环保公司。 

2019 年 4 月 15 日，君度科技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。新的公司章

程载明君度科技公司注册资本为 1亿元，其中君度环保公司认缴出资

额 9900 万元，恒远公司认缴出资额 100 万元。 

2019 年 3 月 1 日，2019 年 4 月 5 日，君度投资公司向恒远公司以

转账方式分别支付 50 万元、100 万元，备注：借款。此后未再转让款

项。恒远公司经多番催讨无果后，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诉至法院，

要求： 

1. 判令君度环保公司支付款项 850 万元； 

2. 判令君度环保公司支付滞纳金（按年化 24%计算），计算起始

日为2018年8月1日至君度环保公司全部履行支付义务之日； 

3. 判令君度投资公司对君度环保公司第 1、2 项主张中的支付义

务承担连带责任。 




